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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07_E5_B9_B4_

E5_8F_B8_E6_B3_c36_53759.htm ［1］ 辩护人的权利和义务、

指定辩护 郑某(16岁)、杨某(19岁)殴打王某、致王某重伤一案

，经M市公安局侦查终结后， 于2002年5月6日，移送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5月16日，某检察人员开始对此案进行审查，

并同时通知犯罪嫌疑人郑某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郑某因系

父母双亡的孤儿，寄居于二叔家，他认为自己已经给二叔带

来不少麻烦，委托律师恐怕又要给二叔增添负担，而且二叔

也不会为自己出这笔费用，因此没有委托律师。鉴于此，M

市人民检察院便指定了一名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王律师为其

辩护。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王律师提出要复印公安局制作的

起诉意见书。人民检察院以保守案情秘密为由予以拒绝。5

月28日，该案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移送M市人民法院。

该法院决定于6月17日开庭审理，并于6月15日向辩护律师发

出了开庭通知。王律师以法院通知开庭日过迟，并且未能得

到起诉书的副本为由拒绝出庭辩护。经法院劝说无效，不得

已，人民法院又重新指定了一名律师张某参加法庭辩护，并

将开庭日期推迟至6月27日。开庭后，公诉人和律师进行了激

烈辩论。6月29日，法院判决郑某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一

年。判决确定后，张律师没有向法院询问有关结果，也没有

问郑某的意见(后判决书副本虽送达律师，但已超过上诉期)

。来源：考试大现问：(1)人民检察院为郑某指定辩护律师的

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2)某检察人员于5月16日告知郑某有权

委托辩护人的行为存在什么缺陷?(3)人民检察院能否拒绝辩护



律师复印起诉意见书的请求?(4)人民法院一直未给辩护律师发

送起诉书副本，这种做法正确吗?(5)王律师有权拒绝辩护

吗?(6)张律师在判决确定之后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答案

］(1)人民检察院为郑某指定辩护律师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因为《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应为未成年人指定辩

护人，即指定辩护只发生在审判阶段，所以检察院指定辩护

律师于法无据。(2)检察人员于5月16日告知郑某有权委托辩护

人，已经是收到审查起诉材料之日后的第10天，而《刑事诉

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应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

日起3日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3)人民检察

院不能拒绝辩护律师复印起诉意见书的请求。(4)人民法院一

直未给辩护律师发送起诉书副本，这种做法有违法律规定，

不利于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是错误的。(5)王律师无权拒

绝辩护。(6)张律师在判决确定之后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辩护

律师在判决确定后有权得到判决书副本，这是帮助被告人行

使上诉权的一种必要的前提。本案中，张律师未主动问询结

果，致使被告人郑某的上诉权无形中被剥夺，严重损害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其做法是不正确的。 ［解题思路］本题

第(2)至(6)题主要考查辩护人的权利与义务，涉及的法律规定

也主要限于《刑事诉讼法》第四章“辩护与代理”。但要完

全正确地解答该题，还应对辩护制度的意义，辩护权的性质

有准确的把握，第(1)题考指定辩护。故六个小题分为两大块

，但相互并不影响，即使第(1)题解错，第(2)至(6)题仍可能得

出正确结论。所以建议考生在做该类题时应心平气和地对待

每一小题，结合相关法律及法理知识作出判断。来源：考试

大［法理详解］ (1)《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被



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

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本

案中，被告人郑某年方16岁，系未成年人，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人民法院如发现郑某没有委托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不

论什么原因，人民法院都应为其指定辩护人，即指定负有法

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来承担辩护任务。但必须注意的是，指定

辩护的阶段只是在审判阶段，只有人民法院负有此责任。而

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是没有这些责任的。故在本案

中，M市人民检察院为郑某指定了辩护律师，虽然合理，但

却于法无据。 (2)《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

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其中，“收到

⋯⋯之日起”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公安机关的送达回执上签字

的时间，而并非具体指承办人开始接手此案的时间，这样规

定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而本案中，通知

郑某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时间已经是收到审查起诉材料之后的

第10天，明显属于违法。 (3)《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

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

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这些都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

权利，不需要人民检察院同意即可行使。所以，本案中人民

检察院借口保密而阻止辩护律师复印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

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不合法的。 (4)

本案中，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的律师(王律师)从审查起

诉阶段开始就参加诉讼，对检察院的起诉书肯定了如指掌，



没有必要再送起诉书副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实践中，

由于律师的提前介入，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对律师来说确实不

是那么神秘了，但是从法律程序的规定来说，按时送达起诉

书副本，按时通知开庭日期、地点等，都是为了保障辩护人

充分行使辩护权而设的，因此，人民法院不能以主观上的判

断来推翻法律规定的必要性。 (5)《律师法》第29条第2款规

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

代理，但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

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本案中辩护人的理由是不正确的，其提出拒绝辩护不符

合法律规定。 (6)《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

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努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

辩护人的天职。辩护人应积极行使其权利，严格履行其义务

。其中权利有：独立辩护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取证

据权、司法文书获取权、提出证据权、获得通知权、质询权

、辩论权、控告权、拒绝权等；义务有：保密义务、遵守法

庭规则等。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还有不得拒绝法院的指定

辩护等义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